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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旨在概述本研究之目的、研究對象，並依研究結果與討論提出結

論與建議，以供民宿業者與政府相關單位及後續研究者參考。 

本研究目的在於調查烏來風景區民宿遊客人口統計之特徵、比較不同

人口統計變項之民宿遊客在住宿動機、住宿滿意度上的差異情形、並探討

烏來風景區民宿遊客在住宿動機與住宿滿意度上的相關情形。研究對象為

烏來風景區407 位民宿遊客，並以「台北縣烏來風景區民宿遊客之動機與

滿意度問卷」為研究工具，進行問卷調查。 

根據調查所得資料，以描述性統計方法（descriptive statistics）、信度

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單因子變異數分

析（one-way ANOVA）及典型相關（canonical correlation）等統計方法進行

分析，然後將結果予以討論後獲得以下結論，並提出建議。本章將分為兩

節：第一節為結論，第二節為建議。 

 
第一節 結論 

 
    本節之研究結論乃是針對研究問題而發，綜合上述實證分析結果，針

對本研究主要的發現及其代表的意義，經由討論後，彙整提出以下結論： 
 
一、烏來風景區民宿遊客基本資料之特性 
 

由遊客之基本資料統計資料可以得知： 

（一） 本研究的烏來風景區民宿遊客之男、女比例相當，但『男性』佔的

比例略高於女性，顯示今日的社會型態，男女之間的地位象徵已趨

近於平等，有呈現中性化的發展趨勢，因此，對於至烏來風景區的

遊客而言，休閒遊憩住宿之參與行為也呈現近乎相等的情形。 

（二） 本研究的烏來風景區民宿遊客主要以學生居多，且年齡介於『21～

30 歲』者多數，而教育程度以『大專』程度為多，每月所得也在『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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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下』最多，並以居住於『北部』者為主且大部分都是與『朋友、

同學、同事』為多，而主要的交通工具皆以『自行開車』為主。由

此可看出，民宿遊客主要是以北部之大學生為主。因此，民宿業者

應該更注重此一客層之遊客需求，尤其價格的訂定上，應該要稍加

考慮其可負擔之狀況，並且針對其訴求而規劃、設計適合此年齡層

遊客的活動，並且要更積極開發其他客層之遊客。 

（三） 投宿次數『二次以上』的住宿者居多，而重遊意願以『願意』者佔

絕大多數，此兩者有相互呼應之意。顯示至烏來風景區之民宿遊客

對於所提供的住宿環境是滿意的，因此，願意重遊的意願也就佔了

大多數，結果對於民宿業者具有鼓舞的效果。 
 

二、民宿遊客之住宿動機及住宿滿意度的排序情形 
 
（一）烏來風景區民宿遊客之住宿動機前五項排序，主要是以民宿所創造

的效益為主要的動機選項，依序為： 

（1）民宿附近有優美的自然景色 

（2）民宿服務較為親切、樸實 

（3）民宿地點鄰近主要的風景遊憩區 

（4）民宿環境使人有鬆弛身心的感覺 

（5）民宿環境比較單純、清靜 
 

（二）烏來風景區民宿遊客之住宿滿意度前五項排序，以民宿主人的親切

服務、環境及價格方面為主要的滿意度選項，依序為： 

（1）民宿主人熱情、親切的服務 

（2）環境清潔衛生 

（3）房間內有衛浴設備 

（4）民宿整體環境的氣氛營造 

（5）民宿的價格便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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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不同人口統計變項之民宿遊客在住宿動機及住宿滿意度上之差異情形

分析 
 

本研究以九個不同人口統計變項，包括性別、年齡、教育程度、職業、

每月所得、居住地、投宿次數、投宿同伴、交通工具與住宿動機與住宿滿

意度之兩大類別進行差異情形分析，其研究結果如表 5-1 所示。   

（一）烏來風景區之民宿遊客在住宿動機方面，僅性別與投宿同伴二項未

達顯著差異外，其他包括年齡、教育程度、職業、每月所得、居住

地、投宿次數、交通工具七項均有達到顯著差異，顯示不同人口統

計變項，均會造成住宿動機上的差異，此結果即顯示，烏來風景區

民宿遊客個人特性的不同，其住宿動機亦會有所不同，此即有呼應

研究目的二。 

（二）烏來風景區之民宿遊客在住宿滿意度方面，有性別、投宿次數、投

宿同伴三項未達顯著差異，其他包括年齡、教育程度、職業、每月

所得、居住地、交通工具六項顯著差異，顯示不同人口統計變項，

均會造成住宿滿意度上的差異，此結果即顯示，烏來風景區民宿遊

客個人特性的不同，其住宿滿意度亦會有不同，此也呼應其研究目

的二。 
 
 

四、典型相關分析 
 

本研究以典型相關分析烏來風景區民宿遊客之住宿動機與住宿滿意度

的相關解釋力，結果得知： 

（一） X組與Y組變項中，有兩個典型相關係數達到顯著水準，顯示烏來風  

景區民宿遊客在住宿動機與住宿滿意度之間確有典型相關存在，此

即達到研究目的三。 

（二） 住宿動機（X組）之全部變項，包括：『住宿效益』、『社交追求』、

『新鮮體驗』、『自然景觀』，透過第一個典型因素，影響住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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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度（Y組）之全部變項，包括『經營管理』、『環境服務』、『基

本設施』、『附屬服務』，均呈現正向關係，顯示出動機越高者其

滿意度也會出現較高的傾向。 

（三） 由X組的二個變項『社交追求』、『自然景觀』透過第二個典型因素，

影響Y組的三個變項，分別為『經營管理』、『環境服務』、『基本

設施』。其中住宿動機之『社交追求』變項與住宿滿意度之『經營

管理』變項，呈現正向關係，但與『環境服務』、『基本設施』呈

現負向關係；而住宿動機之『自然景觀』變項與住宿滿意度之『環

境服務』、『基本設施』，呈現正向關係，而與『經營管理』呈現

負向關係，顯示出大部分動機越高者對於其滿意度皆有較高的傾

向，但也會出現動機高而滿意度卻呈現較低的情況，或者動機低但

出現滿意度較高的傾向，此說明至烏來風景區的民宿遊客，若住宿

前動機較低，有可能在其住宿後出現對於民宿所帶給他的感受較原

先預期的強烈，就有可能達到滿意度較高的情形；反之，若住宿前

動機較高，卻在住宿後出現的感受較原先預期的來的差，就有可能

呈現出滿意度較高低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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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本研究根據文獻探討與實證研究的結果，提出下列幾點建議，以做為

民宿業者與政府相關單位推展民宿產業經營發展及後續研究之參考。 
 

一、 經營發展方面： 

（一）由研究結果發現，大學生為主要的民宿遊客來源。因此，民宿業者

若能夠針對大學生之住宿需求加以規劃及設計其適合之活動與住宿

環境，將會吸引更多大學生遊客前來住宿。 

（一） 由研究中發現，烏來風景區民宿遊客在住宿動機及住宿滿意度上會

因為遊客不同的年齡、教育程度、職業、收入、居住地等等而產生

差異，因此，針對這樣的結果業者若能夠針對不同遊客之特性，加

以規劃不同活動方式及民宿氣氛之營造將能夠吸引到更多的遊客前

往住宿。 

（二） 由研究中發現，停車場空間似有不足的現象，且甚少提供接駁服務

因大部分遊客皆自行開車前往，因此，交通問題令遊客感到不甚滿

意，因此，業者與政府相關單位應積極解決停車問題及加強提供接

駁服務，以減少交通方面的困擾。 

（三） 研究過程中發現，大部分的民宿均屬於不合法的經營方式，其在安

全因素考量下，可能會影響遊客前往住宿，因此，政府單位應要加

以輔導其民宿業者朝向合法化的經營方式前進。 

（四） 研究過程中發現，假日與非假日的遊客量相差十分懸殊，因此民宿

只有在週末、例假日、或是特別假期（如櫻花季等）時，住宿遊客

較多，平日住宿之遊客極少，所以除了業者本身需加強經營管理之

外，政府單位若能針對不同季節及結合當地的傳統文化來規劃更多

的節目活動，發展各種不同主題的活動來吸引遊客的前來，進而帶

動住宿的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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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後續研究方面 

（一）本研究的樣本範圍，主要是以烏來風景區之民宿遊客為主，因此研

究結果只能呈現烏來風景區民宿遊客的情形，無法推論到其他地方

的民宿遊客，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將其範圍擴大至縣市民宿或全

國民宿的研究，並可加上不同地區相互比較，以瞭解不同地點之民

宿遊客之間的差異。 

（二）本研究採用量化研究，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加上質性的研究或可增

加訪談項目，使更加深入瞭解遊客與業者的想法，更有助於其對民

宿經營發展上的助益，讓遊客與業者間達到雙贏局面。 

（三）本研究因時間限制，主要的調查期間為3-4月份，無法做整個縱斷面

的觀察，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拉長調查時間，以便瞭解不同季節、

期間的民宿遊客在其動機與滿意度上是否會有所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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